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分配细则

根据《安徽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试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试点单位考核试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绩效工资分配试行办法》、《安徽农业大学校院两级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目标
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以履职尽责、工作业绩和突出贡献为导向，目的是进一步提升管理人员对学校事业发展和教学科研的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能，深入推进学院特色转型发展。

二、行政管理人员绩效业绩构成
绩效业绩津贴总额E以绩效业绩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个人绩效业绩津贴C主要包括岗位业绩津贴c1、突出贡献业绩津贴c2、教学科研业绩津贴c3和其他业绩津贴c4。
学院绩效业绩津贴总额E=Σc1+ Σc2+ Σc3+ Σc4
个人绩效业绩津贴C= c1+ c2+ c3+ c4

三、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分配原则
行政管理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不参加学院绩效考核和分配。具体采取公开公正，以奖为主，总额定量，按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

四、岗位业绩计量标准c1
岗位业绩津贴c1主要依据行政管理人员年度考核情况进行认定。
	年度考核等级
	岗位业绩津贴c1

	优秀
	c1=个人行政级别津贴*120%+优秀奖

	良好
	c1=个人行政级别津贴*120%

	合格
	c1=个人行政级别津贴*100%

	不合格
	无



五、突出贡献业绩计量标准c2
突出贡献业绩是行政管理人员因工作成绩突出，在校级以上表彰活动中受到的表彰和奖励，计分标准与依据《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突出贡献业绩计量表》。
[bookmark: _Toc430708417]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突出贡献业绩计量表
	奖励类型
	级别
	分值
	备注

	岗位类
	国家级
	10
	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省部级
	8
	

	
	厅局级
	5
	

	
	校级
	3
	

	集体荣誉
	国家级
	10
	1．依据贡献度计分；
2．按10%的梯度递减，减至10%为止；
3．贡献度依据证书排名，或集体协商。

	
	省部级
	8
	

	
	厅局级
	5
	

	
	校级
	3
	

	学生活动
	国家级
	10
	1．专指非教学类学生文体与社会实践类活动；
2．多人指导按贡献度、比例计分；
3．贡献度依据证书排名，或集体协商。

	
	省部级
	8
	

	
	厅局级
	5
	

	
	校级
	3
	



六、教学科研业绩c3
行政管理人员在教学科研工作方面业绩，依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学科研人员绩效考核与分配细则》进行业绩认定。教学科研人员参与行政管理工作（包括辅导员工作、非教学实践类学生活动等工作）取得突出贡献的依据本细则第六条进行业绩认定。

七、其他业绩c4
在学校、学院重要工作中，高质量完成任务，取得优秀业绩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团队，在个人或团队申报的基础上，经学院年度考核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给予一定的业绩认定，总量控制在学院绩效业绩津贴总额的5%。
